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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目录 第十二条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引导投资方

向，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

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由发展

改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订，经

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进行部分调整时，由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适时修订并公布。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原则上适

用于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其中外商投资按照《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修订《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主要依据之一。《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淘汰类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中的政策衔接问题

由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研究协商。 第十三条 《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不属于鼓

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的，为允许类。允许类不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 第十四条 鼓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采

取政策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的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按照

以下原则确定鼓励类产业指导目录： (一)国内具备研究开发

、产业化的技术基础，有利于技术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 (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发展前景



广阔，有利于提高短缺商品的供给能力，有利于开拓国内外

市场； (三)有较高技术含量，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提

高产业竞争力； (四)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有利于安全

生产，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有利于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提高能源效率，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 (五)有利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能源、矿产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等优势； (

六)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限制类主要是工艺技术落后，不符

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

要督促改造和禁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按照以下原则确定限制类产业指导目录： (一)不符合行业

准入条件，工艺技术落后，对产业结构没有改善； (二)不利

于安全生产； (三)不利于资源和能源节约； (四)不利于环境

保护和生态系统的恢复； (五)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生

产能力明显过剩；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

十六条 淘汰类主要是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重浪费资

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

技术、装备及产品。按照以下原则确定淘汰类产业指导目录

： (一)危及生产和人身安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二)严

重污染环境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三)产品质量低于国家规

定或行业规定的最低标准； (四)严重浪费资源、能源； (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对鼓励类投资项

目，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进行审批、核准或备案；各

金融机构应按照信贷原则提供信贷支持；在投资总额内进口

的自用设备，除财政部发布的《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



口商品目录(2000年修订)》所列商品外，继续免征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在国家出台不予免税的投资项目目录等新规定

后，按新规定执行。对鼓励类产业项目的其他优惠政策，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对属于限制类的新建项目，

禁止投资。投资管理部门不予审批、核准或备案，各金融机

构不得发放贷款，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和建设、环境保护、

质检、消防、海关、工商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凡违反

规定进行投融资建设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对

属于限制类的现有生产能力，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措

施改造升级，金融机构按信贷原则继续给予支持。国家有关

部门要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

，实行分类指导。 第十九条 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各金

融机构应停止各种形式的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

贷款；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企业要采取有力措施，按规定

限期淘汰。在淘汰期限内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可提高供电价格

。对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一律不得

进口、转移、生产、销售、使用和采用。 对不按期淘汰生产

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的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并采取

妥善措施安置企业人员、保全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安全等；其

产品属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有关部门要依法吊销生产许

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督促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

登记；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要吊销其排污许可证；电力供应企

业要依法停止供电。对违反规定者，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

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